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簡章
ㄧ、活動說明

    為了讓民眾親近考古、認識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於每年4月辦理「新北市考古生活節」結合了博物館、學校、表演團體、當地社區等單位，以體驗、遊戲、展示、展演等活動，推廣考古知識與在地人文特色。

    今年度的新北市考古生活節即將熱鬧登場，本館特別舉辦「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以植物為主題，廣邀幼稚園至國小ㄧ、二年級學童，或化身為花朵仙子，或裝扮成小樹精靈，或是水果小舞者登場……。本活動分為個人組及團體組二類別，歡迎親子或學校團體發揮巧思，ㄧ同穿上最創意、最亮眼的植物造形裝扮，參加才藝表演。造形出眾、表演吸睛的小朋友，都有機會獲贈獎勵禮券。

二、報名資格、報名組別
   (ㄧ)報名資格：凡就讀幼稚園至國小ㄧ、二年級學童。
   (二)報名組別：分為個人組(ㄧ人為限)、團體組(六人為限)。
   (三)同一人至多可同時報名本活動個人組及團體組各一隊，惟每一份報名表以參賽一次為
       限。  

三、報名事宜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103年3月27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2) 報名方式：
1、 繳件地點： 24947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2、 信封請註明:參加「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個人組或團體組。
3、 聯絡資訊：電話：02-26191313分機600。
(3) 參賽繳交資料：
1、 個人組報名表，如【附件一】。
2、 團體組報名表，如【附件二】。

請將【報名表】、【造形示意圖】及【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採A4規格紙張直式列印後，依序排列，於左側裝訂，建議以掛號郵寄或親送，避免郵遞遺失或遲誤，致無法報名。（資料不齊者恕不接受報名）

四、活動賽程
    本活動依報名先後順序編號排序，分初選書審和公開決選。
(1) 初選書審
1、 評分標準：依據參賽者之主題造形佔70%、創意佔30%。
2、 初審通知：於103年4月11日前以電話通知每組各30隊進入決選，名單同時公布
   於本館官網（http://www.sshm.ntpc.gov.tw）。
(2) 公開決選
1、 個人組
(1) 時間：103年4月26日上午10:00至12：00，依公布編號依序上臺展演。報到時間：當天上午8：30~9:30。
(2) 地點：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3) 創意發表：
A. 個人自我介紹(30秒)。
B. 擺出2個拍照姿態。
C. 才藝表演(2分鐘)，參賽者請自備服裝、道具。
(4) 評分標準：依據參賽者之主題造形佔40%、創意佔30%及臺風佔30%。
2、 團體組
(1) 時間：103年4月27日上午10:00至12：00，依公布編號依序上臺展演。報到時間：當天上午8：30~9:30。
(2) 地點：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3) 創意發表：
A.	隊伍自我介紹(30秒)。
           B.	全體擺出2個拍照姿態。
           C.	才藝表演(2分鐘)，參賽者請自備服裝、道具。
(4) 評分標準：依據參賽者之主題造形佔40%、創意佔30%及臺風佔30%。
(3) 得獎公布：於103年5月1日前於本館官網（http://www.sshm.ntpc.gov.tw）公布得獎名單。

五、獎勵方式	
(1) 獎項、名額與獎勵內容
	類別
	獎項
	名額
	獎勵內容

	個人組
	特優
	1名
	1.新臺幣5,000元整禮券
2.獎狀1紙

	
	優等
	1名
	1.新臺幣3,000元整禮券
2.獎狀1紙

	
	甲等
	2名
	1.新臺幣2,000元整禮券
2.獎狀1紙



	
	創意造形獎
	2名
	1.新臺幣1,500元整禮券
2.獎狀1紙


	
	佳作
	9名
	1.新臺幣1,000元整禮券
2.獎狀1紙

	團體組
	特優
	1組
	1.新臺幣13,000元整禮券
2.團體獎狀1紙








	
	優等
	1組
	1.新臺幣10,000元整禮券
2.團體獎狀1紙

	
	甲等
	2組
	1.新臺幣8,000元整禮券
2.團體獎狀1紙

	
	創意造形獎
	2組
	1.新臺幣5,000元整禮券
2.團體獎狀1紙

	
	佳作
	9組
	1.新臺幣3,000元整禮券
2.團體獎狀1紙


(2) 稅額及扣繳費用依法律規定辦理。
(3) 本館保留解釋及修訂活動規則之權利，並對活動結果擁有最終決定權。本活動獎項以本館官網（http://www.sshm.ntpc.gov.tw）公告為準，有關各獎項名額，本館保留調整權利。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館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

六、報名注意事項
(1)  造形內容不得有汙衊、粗俗、色情、惡意攻擊、廣告性質或一切無關本活動內容之
    情形，經發現有上述情形，本館有權取消參賽資格。
(2)  若本館因使用參賽資料遭第三人請求索賠，或提出民、刑事訴訟，或主張任何法律
    上之權利，參賽者應賠償本館因此所衍生之全部損失與費用，本館得取消參賽資格、
    得獎資格，並追回禮券、獎狀。
(三) 參賽資料恕不退件。

七、活動注意事項
(1)  隱私權限聲明：參加本活動所填寫之所有資料，只限於本活動通知、獎項寄送及相
     關宣傳活動之用。
(2) 凡報名參賽者，視為認同本活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
    定外，本館保留修改之權利，本館並得另行補充及隨時公布於本館官網
    (http://www.sshm.ntpc.gov.tw)。
(3) 本活動無需繳交任何費用，惟需自費裝扮費用。

附件一                                                         編號：________________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個人組)

	姓名
	
	年齡
	

	法定代理人
	
	與參選者關係鄉鎮        市區

	

	就讀學校
	                                      幼稚園     班        市(縣)


                                      國民小學       年級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才藝表演項目
(每人2分鐘)
	

	造形主題
	

	造形簡介
	(字數限150字內)




	造形示意圖(造形照片或草稿)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個人組)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聲明
	本人             同意提供「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上所需之各項個人資料，並同意並授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將上述活動之個人相關資料、參賽活動照片予以公開，並無償提供使用於成果公佈、新聞稿發佈之必要範圍內使用。

此同意書為報名資料之一部份，惟如不同意或其餘相關之個人資料不齊，視同放棄參賽。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附件二                                                        編號：________________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團體組)

	隊名
	
	領隊姓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才藝表演項目
(每隊2分鐘)
	

	隊    員    資    料

	1
	姓名
	
	法定代理人
	

	
	年齡
	               歲
	與參選者關係
	

	
	就讀學校
	                       鄉鎮           幼稚園       班        市(縣)


                       市區           國民小學       年級

	2
	姓名
	
	法定代理人
	

	
	年齡
	               歲
	與參選者關係
	

	
	就讀學校
	                       鄉鎮           幼稚園       班        市(縣)


                       市區           國民小學       年級

	3
	姓名
	
	法定代理人
	

	
	年齡
	               歲
	與參選者關係
	

	
	就讀學校
	                       鄉鎮           幼稚園       班        市(縣)


                       市區           國民小學       年級

	4
	姓名
	
	法定代理人
	

	
	年齡
	               歲
	與參選者關係
	

	
	就讀學校
	                       鄉鎮           幼稚園       班        市(縣)


                       市區           國民小學       年級

	5
	姓名
	
	法定代理人
	

	
	年齡
	               歲
	與參選者關係
	

	
	就讀學校
	                       鄉鎮           幼稚園       班        市(縣)


                       市區           國民小學       年級

	6
	姓名
	
	法定代理人
	

	
	年齡
	               歲
	與參選者關係
	

	
	就讀學校
	                       鄉鎮           幼稚園       班        市(縣)


                       市區           國民小學       年級

	造形主題
	

	造形簡介
	(字數限150字內)




	造形示意圖(造形照片或草稿)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團體組)

	隊員1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聲明
	本人             同意提供「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上所需之各項個人資料，並同意並授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將上述活動之個人相關資料、參賽活動照片予以公開，並無償提供使用於成果公佈、新聞稿發佈之必要範圍內使用。

此同意書為報名資料之一部份，惟如不同意或其餘相關之個人資料不齊，視同放棄參賽。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團體組)

	隊員2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聲明
	本人             同意提供「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上所需之各項個人資料，並同意並授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將上述活動之個人相關資料、參賽活動照片予以公開，並無償提供使用於成果公佈、新聞稿發佈之必要範圍內使用。

此同意書為報名資料之一部份，惟如不同意或其餘相關之個人資料不齊，視同放棄參賽。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團體組)

	隊員3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聲明
	本人             同意提供「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上所需之各項個人資料，並同意並授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將上述活動之個人相關資料、參賽活動照片予以公開，並無償提供使用於成果公佈、新聞稿發佈之必要範圍內使用。

此同意書為報名資料之一部份，惟如不同意或其餘相關之個人資料不齊，視同放棄參賽。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團體組)

	隊員4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聲明
	本人             同意提供「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上所需之各項個人資料，並同意並授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將上述活動之個人相關資料、參賽活動照片予以公開，並無償提供使用於成果公佈、新聞稿發佈之必要範圍內使用。

此同意書為報名資料之一部份，惟如不同意或其餘相關之個人資料不齊，視同放棄參賽。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團體組)

	隊員5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聲明
	本人             同意提供「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上所需之各項個人資料，並同意並授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將上述活動之個人相關資料、參賽活動照片予以公開，並無償提供使用於成果公佈、新聞稿發佈之必要範圍內使用。

此同意書為報名資料之一部份，惟如不同意或其餘相關之個人資料不齊，視同放棄參賽。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團體組)

	隊員6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聲明
	本人             同意提供「2014十三行植物大使選拔活動」報名表上所需之各項個人資料，並同意並授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將上述活動之個人相關資料、參賽活動照片予以公開，並無償提供使用於成果公佈、新聞稿發佈之必要範圍內使用。

此同意書為報名資料之一部份，惟如不同意或其餘相關之個人資料不齊，視同放棄參賽。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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